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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元谋县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

准出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元政办发〔2006〕67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:

《元谋县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日

元谋县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办法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元谋县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办法》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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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实行蔬菜和水果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

制度。凡是入市交易和运出本行政区域的蔬菜和水果，必须经县

农产品质量检测站抽检，不合格的一律不得上市交易和运出本行

政区域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的有关规

定从重处罚。

第三条 成立由县农业、外销蔬菜办、工商、质监、环保、

公安、财政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工

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全县果蔬产品的市场准入、准出工作，下设办

公室于县外销蔬菜管理办公室，负责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的

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等工作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做好所辖区

域内的果蔬产品的市场准入、准出工作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各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和下列分工，做好果蔬产品

市场准入、准出的监督、管理工作。

农业部门负责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制度的组织实施；组

织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；指导建立健全入市果蔬产品的验证、

检测、标识及公示制度；指导各乡（镇）按照国务院、省政府的

有关规定，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自检和例行监测制度。

工商部门负责蔬菜批发市场准入、准出产品规范交易秩序的

管理和进入流通领域果蔬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，对退市产品

作出无害化处理的决定，并予以监督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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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监部门负责做好标准的颁布、标准统一协调和标准执行监

督工作。

环保部门负责对影响果蔬产品质量的生产环境及污染源进

行管理。

外销蔬菜办负责市场准入、准出过程中商品流通领域内果蔬

产品的行业指导、管理和质量承诺制度的管理。

公安部门负责协助农业、工商等部门做好市场准入、准出中

的治安环境工作。

财政部门做好市场准入、准出工作所需资金的落实。

第五条 按照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、逐步推进、不断完善的

原则，实行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制度。

首批实行市场准入的农产品种类及检测重点为：蔬菜、水果。

蔬菜、水果重点速测其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，必要

时可进行定量分析。

第六条 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完善果蔬产品质量安

全强制检验、检测制度，形成果蔬产品生产者、经销者严格自检

和执法机关监督抽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。

第七条 果蔬产品生产者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农业投入品合

理使用规定和产品产地环境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组织生产，从生

产源头确保果蔬产品质量安全，并在产品上市前进行速测自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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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基地和果蔬产品加工企业的定

点基地，对其生产的蔬菜和水果产品，必须接受县农产品质量检

测站的抽检。

第九条 外地进入元谋县的蔬菜和水果产品，首先应通过省

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定；首次进入元

谋县时，必须到县外销蔬菜管理办公室备案，备案材料包括省级

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定证书、

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、备案登记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声明。

在备案的基础上，经营者每次还应随车携带产地农业行政主管部

门出具的该批次蔬菜或水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证明，并接受元谋

县农产品质量检测站的抽检和监督；对不能出具有效证明材料的

必须由元谋县农产品质量检测站按规定进行检测，对抽检不合格

的，不准进入元谋市场销售。

第十条 在蔬菜批发市场进行果蔬经营的经销商应主动接受

县农产品质量检测站的抽检，并提供必 须 的相关资料和便利条

件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抽检或不提供抽检人员所需的相关

材料。

第十一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蔬菜和水果经营的经销商必

须建立果蔬产品收购档案，以便追查果蔬产品产地来源和生产

者。

第十二条 果蔬经销商必须严格按照产品收购档案进行取

样，每收取一户农户的产品都必须进行抽样，一户一样。每个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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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抽样量为 0.3—0.5 公斤(豆类蔬菜不低于 0.3 公斤，茄果类、

瓜类、葱蒜类、结球甘蓝、青花菜、大白菜等不低于 0.5 公斤，

水果不低于 0.5 公斤)。

第十三条 果蔬经销商必须把所收购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样

品，在外运发车前送到县农产品质量检测站进行检测，送检样品

内必须附有与收购档案一致的样品情况标签，经农产品质量检测

站检测合格后出具检测合格单，方可运出本行政区域。

第十四条 对进入批发市场和运出本行政区域的果蔬产品检

测不合格的，由元谋县外销蔬菜管理办公室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元谋县农产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

《元谋县蔬菜外销管理暂行办法》予以处理；对生产基地或企业

在 1 个月内连续 3 次抽检不合格的，6 个月内禁止其产品运出本

行政区域内，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。

第十五条 果蔬经销商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

检测结果时起 4 小时内申请复检。

第十六条 对已获得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蔬菜和水果产品推行

产品分级包装上市和产地标识制度。对包装上市的农产品，要标

明生产基地认定证书号、产品认证证号。

第十七条 在蔬菜批发市场建立入市和外运验证、检测、退

市、标识及公示制度。

第十八条 果蔬产品生产基地和市场检测人员，应由县领导

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业务培训，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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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批发市场应当建立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和有

机食品专销柜台，实行优质优价。

县果蔬产品市场准入、准出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建立信息检测

网络，及时在网上公布果蔬产品生产基地和市场检测结果。

第二十条 产品经销者要加强与生产基地或生产者的衔接，

签订“产销直挂”合同，明确果蔬产品质量安全责任，建立相对

稳定的产销供求关系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，擅自销售农药残留超标蔬菜，或

造成因食用农药残留超标蔬菜导致中毒事故的，由农业、工商、

卫生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依法处理，并通过媒体予以公布，

给他人身体造成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

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的，由

其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或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市场检测人员和监督执法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

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

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